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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民主选举张国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公司章

程》（2025年10月）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合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附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张国洋先生，198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南京农业大学生物工程学学士。 2012年7月

至2020年5月，历任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销售代表、北京办事处经理、市场

拓展部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监；2020年5月至2025年3月，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2020年5

月至2025年11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25年3月至今，任公司体外诊断事业部营销中心广

州办事处负责人。

截至目前，张国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南京唯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合计持有公司91,912股股份。 张国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105� �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5-053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栖霞区科创路红枫科技园D2栋1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普通股股东人数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3,834,1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3,834,1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81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81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 公司独立董事蔡江南先生、夏宽云先生因公出差，通过

线上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张力军先生、胡小梅女士因公务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国洋因公务通过线上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59,643 98.6626 241,076 1.3317 1,000 0.0057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3,596,114 99.8981 237,044 0.1013 1,000 0.0006

2.02议案名称：《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3,631,114 99.9131 177,044 0.0757 26,000 0.0112

2.03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72,771 99.4177 1,335,387 0.5710 26,000 0.0113

2.04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10,558 99.3911 1,397,600 0.5976 26,000 0.011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35,558 99.4018 1,397,600 0.5976 1,000 0.0006

3.02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97,771 99.4284 1,335,387 0.5710 1,000 0.0006

3.03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72,771 99.4177 1,335,387 0.5710 26,000 0.0113

3.04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96,771 99.4280 1,336,387 0.5715 1,000 0.0005

3.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72,771 99.4177 1,335,387 0.5710 26,000 0.0113

3.06议案名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76,771 99.4195 1,356,387 0.5800 1,000 0.0005

3.07议案名称：《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97,771 99.4284 1,335,387 0.5710 1,000 0.0006

3.08议案名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77,771 99.4199 1,355,387 0.5796 1,000 0.0005

3.09议案名称：《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2,497,771 99.4284 1,335,387 0.5710 1,000 0.0006

3.10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3,656,114 99.9238 177,044 0.0757 1,000 0.0005

3.11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3,595,114 99.8977 238,044 0.1018 1,000 0.0005

4、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3,590,687 99.8958 241,076 0.1030 2,395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13,186,756 98.2268 237,044 1.7657 1,000 0.0074

2.02 《公司章程》 13,221,756 98.4875 177,044 1.3188 26,000 0.1937

2.03 《股东会议事规则》 12,063,413 89.8592 1,335,387 9.9472 26,000 0.1937

2.04 《董事会议事规则》 12,001,200 89.3957 1,397,600 10.4106 26,000 0.1937

4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3,181,329 98.1864 241,076 1.7958 2,395 0.01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2、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莹、罗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5/11/21

星期五

B047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3206� � �证券简称：嘉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8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东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南京环智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环智” ）持有公司股份19,36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4%；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南京元奕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元奕和” ） 持有公司股份9,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南京昌晟兴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昌晟兴” ） 持有公司股份9,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 上述股份来源于IPO前取得，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环智、元奕和、昌晟兴是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宗琰先生和秦卫忠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0.0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8.44%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2025年11月20日，环智、元奕和、昌晟兴本次减持

计划实施完毕。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上述股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

05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080,000股，合计减持9,130,000股。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南京环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114MA1UQ9LG70

□ 不适用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

路28号汇智大厦6层

606

南京元奕和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118MA1YCML41C

□ 不适用

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周

路 32 号 D2 北

1822-712室

南京昌晟兴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20118MA1YCMRY50

□ 不适用

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周

路 32 号 D2 北

1822-713室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

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宗琰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

秦卫忠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

***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收到环智、元奕和、昌晟兴出具的《关于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公司获悉上述股东于2025年11月20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7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6%。环智、元奕和、昌晟兴系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宗琰、秦卫忠的一致行动人，因此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需要合并计

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由

213,640,000股减少至208,870,000股，合计持股比例由70.00%减少至68.44%，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南京环智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6,482,700 5.40 14,666,100 4.81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年11月20

日

南京元奕和创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8,241,700 2.70 6,735,000 2.21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年11月20

日

南京昌晟兴创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8,276,700 2.71 6,830,000 2.24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年11月20

日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宗琰 90,329,450 29.60 90,329,450 29.60 / /

秦卫忠 90,309,450 29.59 90,309,450 29.59 / /

合计 213,640,000 70.00 208,870,000 68.44 -- --

注：单项数据加总数与合计数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导致。

1、本次权益变动系环智、元奕和、昌晟兴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7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披露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 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9,361,100股

持股比例 6.3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9,361,100股

股东名称 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

持股数量 9,000,000股

持股比例 2.9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000,000股

股东名称 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

持股数量 9,000,000股

持股比例 2.9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361,100 6.34%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宗琰担任环智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0,000 2.95%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宗琰担任元奕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0,000 2.95%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秦卫忠担任昌晟兴执行事务合伙人

宗琰 90,329,450 29.60%

宗琰、秦卫忠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具有一致行动关

系，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秦卫忠 90,309,450 29.59%

合计 218,000,000 71.43% 一

四、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南京元奕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31日

减持数量 2,26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1月2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758,300股

大宗交易减持，1,506,7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4.98～16.78元/股

减持总金额 35,032,595.14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0,000股

减持比例 0.74%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95%（合计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6,735,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2.21%

股东名称 南京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31日

减持数量 4,69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1月2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568,400股

大宗交易减持，3,126,6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4.4～16.77元/股

减持总金额 72,112,798.74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0,000股

减持比例 1.54%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合计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14,666,1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4.81%

股东名称 南京昌晟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31日

减持数量 2,17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1月2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723,300股

大宗交易减持，1,446,7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4.98～16.40元/股

减持总金额 33,317,567.84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7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95%（合计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6,830,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2.2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邮你同赢同业合作平台为销售平台并参加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邮你

同赢” 同业合作平台（以下简称“邮你同赢” 同业合作平台）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产

品，并于2025年11月24日起参加“邮你同赢” 同业合作平台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A类：010850

海富通富利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0851

2

A类：018796

海富通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18797

3

A类：005288

海富通创业板综指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5287

4

A类：005189

海富通量化前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005188

5

A类：023367

海富通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023368

二、业务开通时间

自2025年11月24日起，投资者可在“邮你同赢”同业合作平台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

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方式和办理时间等以“邮你同赢”同业合作

平台的规定为准。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5年11月24日起，投资者通过“邮你同赢”同业合作平台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

基金，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不设

折扣限制(执行固定申购费用的除外)，具体折扣费率以销售平台的活动为准。 基金原费率

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邮你同赢”同业合作平台销售的基金产品，其申

购业务将同时享有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邮你同赢”同业合作平台所示公告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相关法律文件。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邮你同赢”同业合作平台处于正常申购期的

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邮你同赢” 同业合作平台申购业务的手续费

（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参与基金产品需已在“邮你同赢”同业合作平台开通了基金

定投业务。

5、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邮你同赢” 同业合作平台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

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6、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基金管理

人的风险提示。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邮你同赢”同业合作平台

网址：https://ynty.psbc.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80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

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301256� � � � � � � �证券简称：华融化学 公告编号：2025-053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证券简称 “华融化学” ， 证券代码：

301256）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11月18日、2025年11月19日、2025年11月20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通讯及问询等方式就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2025年前三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为1,263,903,042.73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3.53%；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105,942.48元，比上年同期下滑17.0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2025年三季度报告》（公告

编号：2025-048）。

（三）公司主要产品为氢氧化钾及多种含氯产品，部分电子级化学品可用于半导体、光

伏领域的蚀刻、清洗环节，公司目前尚未导入光刻胶或光刻机相关领域客户。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避免概念题材炒作，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19日，公司的静态市盈率

为65.63倍；公司所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平

均静态市盈率29.28倍。 2025年11月18日至11月20日期间，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短期内涨幅较大，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与同行业情况有较

大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 � �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5临－056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提案，通过了全部一项提案。

2.本次股东会决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表决时间：2025年11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晋控电力15楼1517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师李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72人，代表股份136,791,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4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2人， 代表股份136,791,4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57％。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议案：

议案1.00关于与晋能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主动

回避表决，未出席会议参与投票。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676,8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69％； 反对8,

698,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90％；弃权41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676,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69％；

反对8,698,5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90％； 弃权

4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04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安燕晨 余丹

3.结论性意见：股东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3.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008� �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5-041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22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46,624,1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31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

司董事长刘永政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伏京主持

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4人，董事李伏京、秦怡、谷金山、刘俊勇列席会议，其余董

事因公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39,972,741 99.8124 5,561,240 0.1568 1,090,122 0.0308

2、议案名称：关于向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6,991,282 96.9088 102,649,539 2.8942 6,983,282 0.197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44,701,695 97.1262 98,178,116 2.7682 3,744,292 0.10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35,814,298 95.3312 5,561,240 3.9035 1,090,122 0.7653

2

关于向北京首创环境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32,832,839 23.0461 102,649,539 72.0521 6,983,282 4.90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议案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翟耸君，邢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万〉2025-14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十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H� 股

股东仅能通过现场投票方式进行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5:30起

5、现场会议主持人：黄力平董事长

6、A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9:15～15:00。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

师列席并见证了会议。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A股 23 11,219,468 0.1731 3,849

1,237,655,

011

19.0955 3,872

1,248,874,

479

19.2686

H股 3 510,873,922 23.1530 0 0 0.0000 3 510,873,922 23.1530

总体 26

522,093,

390

6.0094 3,849

1,237,655,

011

14.2457 3,875

1,759,748,

401

20.2551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一）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股份

类别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就深铁集团向公司

提供股东借款并由公司

提供担保订立框架协议

的议案

A股 1,231,683,692 98.6235 14,539,587 1.1642 2,651,200 0.2123

H股 504,081,493 98.6704 6,792,128 1.3295 301 0.0001

总体 1,735,765,185 98.6371 21,331,715 1.2122 2,651,501 0.1507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因本议案涉及到关

联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涉及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股份

类别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就深铁集团

向公司提供股东

借款并由公司提

供担保订立框架

协议的议案

A股 1,224,147,747 98.6151 14,539,587 1.1713 2,651,200 0.2136

H股 504,081,493 98.6704 6,792,128 1.3295 301 0.0001

总体 1,728,229,240 98.6313 21,331,715 1.2174 2,651,501 0.1513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麻云燕、郭琼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银华双喜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双喜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双喜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2572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0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银华双喜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银

华双喜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5年11月24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11月20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Σ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投资者日收益＝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该基金当日总份额×当日总收益 （计算结果保留到

“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累计期间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并 且在收益累计期间

截止日前（不含截止日当日）未解约的本基金全部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现金分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收益分配手续费。

注：由于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暂不包括红利再投资，因此不存在收益结转基金份额的情况。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

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权益。

3.2当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时，按本金支付，赎回份额当期对应的收

益，于当期分红日支付；投资者解约情形下，管理人将按照当期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同期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孰低的原则对该投资人进行收益分配。

3.3在收益支付时，如投资者的累计实际未结转收益为正，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相

应的现金收益；如投资者的累计实际未结转收益等于零时，则不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现

金收益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保持不变； 如投资者的累计实际未结转收益为负，则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缩减相应的基金份额，遇投资者剩余份额不足以扣减的情形，基金管理

人将根据内部应急机制保障基金平稳运行。

3.4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

算当日暂估收益，并在分红日根据实际净收益按月集中支付。本基金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

和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可能存在差异。

3.5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进行查询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

的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400-678-3333）咨询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1日


